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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1年永福县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乡（镇）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2021年永福县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本实施方案，认真贯彻执行。



                                 永福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7月26日


	永福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7月26日印发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2021年永福县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
免费检查项目实施方案

为提高妇女“两癌”筛查率，预防控制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两大癌症，2021年我县继续开展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工作。为确保我县2021年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顺利实施，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项目目标
（一）任务完成率达100%。
（二）对检查异常/可疑病例的随访管理率达到95%以上。
（三）妇女“两癌”结案信息录入率100%。
（四）宫颈癌早诊率达到90%以上，乳腺癌早诊率达到60%以上。
二、项目对象
检查对象为30-64岁农村户籍妇女以及在我县民政部门系统中有登记的城镇困难户籍妇女。
三、项目任务
提高妇女“两癌”防治知识知晓率，加强培训，提高技术人员培训覆盖率。免费为30-64岁的农村妇女及在我县民政部门系统中有登记的城镇困难户籍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共3500人，提高妇女“两癌”早诊早治率。
四、项目范围
全县所有社区、乡（镇）。
五、项目地址及项目初筛完成时间
“两癌”初筛地址：永福县妇幼保健院。
[bookmark: _GoBack]“两癌”初筛完成时间：2021年8月20日开始至11月30日止。
六、项目内容
（一）宫颈癌检查
对所有受检妇女按国家标准检查流程进行妇科检查、阴道分泌物湿片显微镜检查、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简称TCT）、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检查流程详见附件3）。
（二）乳腺癌检查
1.乳腺触诊和乳腺彩色B超检查：对所有受检妇女进行乳腺视诊、触诊和乳腺彩色B超检查，乳腺彩色B超检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分级评估报告系统（以下简称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2.乳腺X线检查：对乳腺彩色B超BI-RADS分级0级以及3级者，进行乳腺X线检查，乳腺X线检查结果采用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3.组织病理学检查: 对乳腺彩色B超BI-RADS分级4级和5级、乳腺X线检查BI-RADS分级4级和5级者应当直接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4.对乳腺X线检查分级0级和3级者应当由主治以上专科医师综合评估后进行随访或活检。
（三）检查异常/可疑病例随访管理
随访人员要加强异常或可疑病例的追踪随访。
1.宫颈癌病例异常或可疑病例。主要指宫颈细胞学检查TBS报告结果为未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以下简称ASC-US）以及以上者，肉眼观察异常或可疑者，阴道镜检查异常或可疑者以及病理学检查结果为宫颈高级别病变（CIN2和CIN3）及以上者。
2.乳腺癌病例异常或可疑病例。主要指乳腺彩色B超BI-RADS分级0级、3级以上者，临床乳腺检查异常/可疑者，乳腺X线检查级0级、3级以上者，以病例学检查为不典型增生及小叶原位癌、导管原位癌、浸润乳腺癌等恶性病变。
（四）人员培训
1.管理人员培训。培训内容：项目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和要求、财务管理、项目监督、质量控制、信息录入和管理等。
2.技术人员培训。培训内容：“两癌”检查专业知识（包括临床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流行病学和病理等）。TCT检测标本采集、阴道镜检查、乳腺彩色B超检查、BI-RADS分级评估系统、信息填写及质量控制要求等。
七、工作流程
（一）宫颈癌检查流程
妇科检查：县级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宫颈癌妇科检查。
TCT标本采集：由县级妇幼保健院的技术人员负责采集。各医疗机构负责宣传、动员人员到县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
TCT标本检测：上送相关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由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报告。
阴道镜检查：县级妇幼保健院、各乡镇卫生院负责通知并组织TCT检测可疑或阳性者到县妇幼保健院进行阴道镜检查。
组织病理学检查：县妇幼保健院根据阴道镜检查异常的病例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病理学检查上送相关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由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报告。
（二）乳腺癌检查流程
1.乳腺手诊：县妇幼保健院已接受乳腺诊疗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负责对受检妇女进行乳腺手诊。
2.乳腺彩色B超检查：乳腺彩色B超统一在县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
3.钼靶检查：由县妇幼保健院负责组织可疑病例者到桂林市妇幼保健院进行钼靶检查。
4、钼靶检查有异常的，县妇幼保健院、各乡（镇）负责动员进行病理学检查。
（三）追踪随访
对检测异常的妇女，统一由县妇幼保健院负责汇总阳性病例名单，反馈到乡（镇），乡（镇）卫生院对所辖区阳性病例进行追踪随访和动员进行必要的后续检查。乡（镇）卫生院负责将检测结果反馈受检对象，并对确诊患者要动员进行治疗，将追踪随访记录及结果上报县妇幼保健院。
八、质量控制
规范操作流程，复核检查结果，核查录入情况，并对检查质量进行通报并提出改进措施。
妇科检查要现场复核当日5%的筛查人数，诊断结果符合率达到80%；TCT检测要组织专家对阳性涂片按20%抽查，阴性涂片按当日5%抽查，涂片合格率≥80%。
乳腺彩超质控：观察所有超声医生的操作，抽取质控当日5%的检查妇女现场复核，诊断结果符合率≥80%。
可疑病例追访：对检查中发现的可疑病例进行追访，追访率达到90%以上。
数据质控：随机抽取上月1-5%的各类表册进行检查及复核，错漏项小于5%，完整率要达到95%以上。
录入质控：随机抽取5-10名结案人员，检查在《桂妇儿健康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情况，结案人员录入率要达到100%。
九、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
1.卫健局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准确把握资金的分配使用方法。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加强宣传教育、协调项目分工、监督项目执行、检查项目进度、考核项目成效。
2.进一步完善技术专家小组并发挥“两癌”项目技术指导小组的作用。负责辖区“两癌”项目的实施管理、人员培训、质量控制、信息录入、管理上报、指标考核、监督评估等。
（二）项目经费管理
专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承担“两癌”检查任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定期向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检查人数和检测费用，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等情况。
（三）信息管理
要高度重视信息录入工作，定期进行项目信息的整理、分析、质控、反馈等工作，不断提高《桂妇儿系统》录入率、完整率和准确率，确保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接受“两癌”检查妇女，基本信息及筛查结果均需填写个案登记，将已筛查信息录入《桂妇儿系统》“两癌”管理模块。要充分利用系统加强异常或可疑病例的追踪随访，并根据筛查对象信息，合理统筹安排下一年度筛查对象。
县妇幼保健院应当有专人负责信息收集、整理和报送，按月完成《桂妇儿系统》的录入，每年按要求上报电子版的适龄妇女人数。县妇幼保健院应妥善保存服务对象个人检查资料。对检查异常的病例要加强追访，收集进一步检查、诊断结果及治疗结局的信息，失访率应≤5%，并按照要求及时上报。
（四）宣传教育
利用妇联、卫生健康协会等部门宣传组织动员的优势，深入社区、家庭开展社会宣传，动员妇女主动接受“两癌”检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开展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相关政策、妇女健康知识宣传，扩大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帮助广大妇女树立健康文明理念，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十、项目督导
县卫生健康局对“两癌”项目执行单位进行督导，每季度一次督导，内容包括实施方案、项目资金到位、使用、管理情况等。

附件：1.宫颈癌检查流程图
2.乳腺癌检查流程图
3.延续宫颈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
4.乳腺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
5.广西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
6.广西妇女“乳腺癌”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
7.宫颈癌检查异常/可疑病例随访登记表
8.乳腺癌检查异常/可疑病例随访登记表
9.广西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
10.广西妇女“两癌”免费检查转诊卡
11.广西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反馈卡
12.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相关指标及计算公式
13.广西妇女"两癌"检查项目指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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